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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國手選拔第二階段 

注意事項 

名稱：12-建築舖面 共 1頁第 1頁 

1. 試題競賽工作時間總計為16小時。 

2. 為符合技能競賽之競賽規定，競賽試題採模組化，分為A、B、C、D四模組，依

序各模組施作。 

3. 本試題競賽如有必要延長比賽時間，裁判長會提報裁判會議決議，經裁判人員

多數表決通過，並於比賽時間未超過一半之前，當面向所有比賽選手宣布。 

4. 本比賽嚴禁任何服務人員入場幫忙選手作拌漿或其他工作。 

5. 比賽前，裁判長會先將試題及注意事項和試題評分表及評分位置點公佈於競賽

場內供選手參閱。 

6. 比賽前之試題說明及講解注意事項時，歡迎帶隊老師參與，選手對於競賽試題

(非技術性問題)有任何問題可提問，但切勿攜帶任何紙張、筆作註記。 

7. 進場比賽前均會先檢查選手是否穿著安全鞋，如無穿著安全鞋則不能參加比

賽。入場前，裁判會嚴格檢查工具箱內是否有攜帶預先自製之模板等違禁品，

如有違禁品，裁判會告知帶隊老師或選手本人後，再請裁判人員於競賽時間內

代妥為保管，於比賽完畢後歸還，另於使用機器設備（含電動工具）須配戴安

全眼鏡、耳塞(罩)作業及使用機器切割磁磚時須溼式作業，如為違反防護規定不

能進場比賽，直到符合規定為止，但競賽時間不與扣除。 

8. 裁判圑可視本試題評分位置點之需要，於選手未施作之前，經所有裁判同意增

加、減少或修正評分位置點並重新公佈於競賽場內供選手參閱。 

9. 垂直、水平位置評量時，一律將水準尺統一放置於每位選手作品同一位置處進

行評分。 

10. 評分過程中，所有選手、帶隊老師及服務人員都必須離場。裁判先評主觀分數

完成後，再評客觀分數。 

11. 比賽結束後；未評分前，裁判長會就本次之所有選手參賽之優缺點逐一作講

評，但不會針對特定或針對某一選手之優缺點作評論，避免增加不必要之困

擾。 

12. 評分後，成績未經技術委員會確認之前，如有裁判自行對外界(或選手)發布任何

有關成績及名次事宜，後果則由自行對外發布者負責。 

祝 順利成功 
建築舖面職類裁判長  周清添 敬上 


